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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10 年 1 月 26 日言詞辯論終結，

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    文 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仟陸佰玖拾元，及自民國一一○年一月七日起至清償

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。 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 

壹、程序方面 

  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 條各款

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 

貳、實體方面 

一、原告主張： 

  被告為網路購物賣家，原告在網路購物向被告購買北歐風沙發邊几 1 張

（下稱系爭商品）價金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,690 元，約定送達至原告位於

000000000 處所（下稱系爭契約）。詎原告拆封系爭商品後發現，系爭商品有桌

面刮傷、把手轉彎處凹陷、桌角接縫處與網站照片標示情形不同等瑕疵，經原

告聯絡被告未果，嗣原告向新竹縣政府提出消費爭議申訴，亦因被告未出席而

無果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 359 條之規定，解除買賣契約，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價

金 2,690 元。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 2,690 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。 

二、被告則以： 

  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商品時，被告網站已架設購物政策須知，原告購買前

須同意購物政策始得購買，且系爭商品非僅有被告出售，為釐清系爭商品瑕疵

是在何時產生，始要求原告於拆箱時應全程錄製影片，且購物政策亦記載刮痕

及接縫痕跡非屬得以退貨退款之範。況購物政策已明確記載每批商品在細節上

可能略有差異，接縫為組裝時支撐本體與桌腳螺絲之連接處，有接縫亦屬正常

情況，故原告既已同意被告設置之購物政策，向被告購買系爭商品，即應受到



購物政策拘束，自不得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價金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 

（一）原告主張被告為網路購物賣家，經營家飾等網路購物為業，其前向被告

購買系爭商品，支付價金 2,690 元，嗣系爭商品已送達至原告指定處所等情，

業據其提出被告公司資料、包裹、網站照片、對話紀錄等件為憑（本院卷第 15

至 29 頁），上情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則上開事實，勘以認定。又原告主張系爭

商品有桌面刮傷、把手轉彎處凹陷、桌角接縫與網站標示位置不同等瑕疵，據

以解除買賣契約請求返還價金等情，則經被告以前詞否認，細譯兩造間攻防內

容可知，本件爭點厥為：原告主張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價金 2,690

元，有無理由？ 

（二）購物政策要求消費者拆箱時須全程錄影始得退貨，及刮痕接縫痕非屬商

品瑕疵不在退換貨範圍之部分，已違反定型化契約之規定，應為無效： 

 １、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，有免除或減

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、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、使他方當事人

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、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之約定，按

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該部分約定無效；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，對

消費者顯失公平者，無效。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、條款

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、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

務，因受條款之限制，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之一者，推定其顯失公平，民法

第 247 條之 1、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被告為經營網路購物

之企業經營者，兩造係以網際網路方式，在原告在未能檢視商品之情形下，簽

訂系爭契約即屬消費者保護法所定通訊交易之範疇，合先敘明。而被告雖稱原

告於購買系爭商品前已同意被告之購物政策，同意拆箱時須全程錄影始得退

貨，並同意刮痕接縫痕非屬商品瑕疵不再退換貨範圍等情。 

 ２、惟查，上開購物政策為被告單方面擬定之定型化契約，惟該定型化契約

條款限制消費者須全程錄影始得退貨部分，已加重消費者拆封商品之責任，且

消費者倘未全程錄影即不得退換貨，亦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平等互惠原

則，而有減輕被告責任之嫌；又該定型化契約條款事前以刮痕接縫痕非屬商品

瑕疵為由解免瑕疵責任部分，則已預先減輕被告單方面責任，且亦不符平等互

惠原則，均已對消費者顯失公平，是該購物政策中關於限制消費者全程錄影始

得退貨部分及刮痕接縫痕非屬商品瑕疵部分，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及消費者保

護法第 12 條規定，均已違反交易雙方平等互惠原則，無端加重原告之義務，且

事前解免被告之責任，已顯失公平，應歸於無效。 

（三）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，

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，

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，應擔保其

物依第 373 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，亦無滅

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；買賣因物有瑕疵，而出賣人依前



五條之規定，應負擔保之責者，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；但依

情形，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，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；契約解除時，當事人

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由他方所受領

之給付物，應返還之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，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

之，民法第 354 條、第 359 條、第 259 條第 1 款、第 2 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： 

 １、原告主張系爭商品有桌面上有刮痕，桌腳有接縫，且與原告網站張貼照

片情形不同等情，有原告提出照片為證（本院卷第 23 頁、第 25 頁、第 27

頁），足見系爭商品確實與被告網站張貼者有所差異，且桌面有刮痕、桌腳有明

顯接縫，均屬影響系爭商品價值之瑕疵，足見系爭商品確有瑕疵。 

 ２、又依系爭商品包裹照片及兩造間對話紀錄（本院卷第 23 至 29 頁），可知

被告於 109 年 6 月 5 日寄送系爭商品，原告收受後，於 109 年 6 月 12 日告知系

爭商品桌面有刮痕等瑕疵後，擬以換貨或退貨方式處理，惟經被告告知上開瑕

疵狀況不符退貨標準並要求原告另行拍攝系爭商品照片，嗣原告於 109 年 6 月

14 日補充系爭商品照片後，被告於 109 年 6 月 18 日以桌面有輕微掉漆不完整

仍屬正常不完美範圍、桌腳把手正常為由，告知原告無法進行退換貨等情，足

見原告已於收受系爭商品後 7 日內要求被告進行退換貨，而系爭契約為通訊交

易之範疇，已如前述，且系爭商品亦非行政院所定合理例外情事，原告自得依

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不附具任何理由解除系爭契約，自無須敘明系

爭商品有何瑕疵，而被告不斷以系爭商品仍符合購物政策瑕疵為由拒絕更換商

品或解除契約，規避自身應負責任，足徵兩造締結系爭契約互信基礎已蕩然無

存，則原告解除契約並未顯失公平，自得解除系爭契約，而原告已於 109 年 12

月 18 日言詞辯論期日解除系爭契約，該解除之意思表示已於 110 年 1 月 7 日生

效，有送達證書可稽（本院卷第 97 頁）， 

 ３、從而，原告得依民法第 359 條、第 259 條規定，解除系爭契約，並請求

被告返還其已支付之價金 2,690 元，及自 110 年 1 月 7 日起算之利息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得依民法第 359 條、第 259 條規定，解除系爭契約並請求

被告返還價金 2,690 元，及自 110 年 1 月 7 日起算之利息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

告給付 2,690 元，及自 110 年 1 月 7 日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利

息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至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即非有據，應予駁回。 

五、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事件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，該部分爰依職權宣告得

假執行，並於判決時確定訴訟費用額。 

六、至於本件雖部分駁回原告請求關於遲延利息之起算點，惟此附帶請求不影

響訴訟費用負擔之認定，仍應由被告負擔全部訴訟費用，併此說明。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436 條之 23、第 436 條第 2 項、第 385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79 條、第 436 條之

20、第 436 條之 19 第 1 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0  年  2   月  23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竹北簡易庭  法 官 000 

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         

如對本判決上訴須以判決違背法令，且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 

本院提出上訴狀。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後 20 日內向本院 

提出上訴理由狀。（須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）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0  年  2   月  23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000 


